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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－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。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提出。 

本标准由全国教育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 125）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、北京日月星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金毅、朱国平、郭汉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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爆燃器 

1 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爆燃器的型号命名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使用说明书、包装、运输、

贮存等。 

本标准适用于中学物理实验用爆燃器。 

2 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2828.1－2012 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 第 1部分:按接收质量限(AQL)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

GB/T 12670－2008  聚丙烯(PP)树脂 

JY/T 0001－2003  教学仪器设备产品一般质量要求 

JY/T 0002  教学仪器设备产品的检验规则 

JY/T 0026－1991  教学仪器和教学设备产品型号命名方法 

JY/T 0027－1993  教学仪器产品图样和技术文件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 

3  型号命名 

3.1  爆燃器型号命名按 JY/T 0026-1991。 

3.2  爆燃器命名为： 

 F ― BRQ ― Y ― 40～50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规格，缸体容积，单位为毫升（mL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特征代号，演示实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名称拼音字头，爆燃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产品型号分类代号，热学专用仪器 

型号示例： 

F－BRQ－Y－40～50：表示热学专用仪器，爆燃器, 演示实验用，缸体容积 40 mL～50 mL 。 

4  要求 

4.1  结构和组成 

爆燃器由内部带放电针的缸体、缓冲冠、缸盖和底座组成。产品结构见图 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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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 

1——缓冲冠； 

2——缸盖； 

3——缸体； 

4——放电针及其接线柱； 

5——底座。 

注：本图只为了帮助理解，不是对具体式样的规定。 

图 1  爆燃器结构 

4.2  缸体 

4.2.1  缸体可为圆柱形，内部应有放电针，放电针位于缸体底部，用耐锈蚀金属导体制成，头部为尖

形，两针尖间距5 mm±1 mm。 

4.2.2  缸体应无色透明，缸体材料拉伸强度应不小于 400N。符合 GB/T 12670 的聚丙烯（PP）树脂

原料制成，不应使用再生料。    

4.2.3  缸体容积40 mL～50 mL，壁厚2 mm±0.1 mm。 

4.3  缸盖 

4.3.1  缸盖与缸体为紧配合，脱开力不小于10 N，不大于30 N。 

4.3.2  缸盖壁厚2 mm±0.1 mm。 

4.3.3  缸盖材料应同缸体。 

4.3.4  缸盖应带有缓冲冠，缓冲冠应选择压缩率大于50％的软质泡沫塑料，缓冲冠厚度应不小于15 mm。     

4.4  底座 

  缸体与底座间应插稳，底座壁厚2 mm±0.1 mm。 

4.5  实验效果 

     火花点燃后，可听见爆燃声，可见到缸盖向上冲出。 

4.6  外观和工艺 

应符合JY/T 0001－2003的7.1、7.7。 

5  试验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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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 结构和组成 

用感官检验，应符合 4.1。 

5.2  缸体容积 

用量筒试验，应符合4.2.3。 

5.3  缸体、缸盖和底座壁厚 

用分度值为0.02 mm的游标卡尺测量，应符合4.2.3、4.3.2、4.4。 

5.4  缸体材料及其透明度 

检查缸体和缸盖材料，以及是否为再生料制成品，通过比较它们的拉伸强度判断，检验方法如下：

从缸体壁上轴向剪切一条宽 10 mm、长为缸体高度的拉伸条，两端夹住后悬挂起来，下端加重物，检验

其所能承受的拉力，拉力不小于 400 N 就视为原料。 

透明度从通电时能否见到放电火花来判断，应符合4.2.2要求。 

5.5  缸体和缸盖配合 

  将缸盖盖紧缸体，缸体固定在支架上，缸盖竖直朝下并套牢拉绳，绳下悬挂砝码，脱开力应符合4.3.1

的要求。 

5.6  外观和质量 

凭感官检验，应符合 4.6。 

5.7  实验效果 

   按附录A的A.3操作。火花点燃后，可听见爆燃声，可见到缸盖向上冲出。 

6  检验规则 

6.1  检验分类 

产品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、型式检验和质量监督抽查检验。 

6.2  检验项目 

出厂检验、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及检验方式按表 1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 出厂检验、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式 

项目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条文 交收检验 例行检验 

1 结构和组成 4.1、4.2.1 ● ● 

2 缸体材料 4.2.2 ● ● 

3 缸体材料透明度 4.2.2 ○ ● 

4 缸体容积 4.2.3 ○ ● 

5 缸盖、缸体、底座壁厚 4.2.3、4.3.2、4.4 ●a ● 

6 缸盖与缸体配合 4.3.1 ○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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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出厂检验、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式（续） 

项目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条文 交收检验 例行检验 

7 缓冲冠材料 4.3.4 ○ ● 

8 外观质量 4.6 ● ● 

注：表中“●” 为全数检验项目，“○”为抽样检验项目，“－”为不作检验项目。 

a  应在每次更换材料后检验。 

 

6.3  抽样方法 

6.3.1  出厂检验按交货自然批组批，型式检验按库存数组批。 

6.3.2  出厂检验时先对全数检验项目作检验，在全数检验项目合格产品中进行抽样，对抽样检验项目

检验。 

6.3.3  型式检验的样品在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。 

6.3.4 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抽样方法按 JY/T 0002 规定。 

6.4  不合格的判定 

6.4.1  抽样检验的判定按 JY/T 0002 规定。 

6.4.2  单件样品不合格判据按 JY/T 0002 规定。 

6.4.3  对全数检验项目检验时，按单件样品不合格判据判定。 

6.4.4  表 1 中第 1、2、6项为主要技术指标。 

6.5  复检规则 

6.5.1  不合格批产品可以经过返修后再次提交检验。 

6.5.2  因抽样检验项目的复检应按 GB/T 2828.1－2012 中 9.3 执行转移规则，按加严检验，一次抽样

方案，一般检查水平 III，AQL 值为 2.5。 

6.6  质量监督抽查检验 

参照型式检验。 

7  标志、使用说明书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 

7.1  标志、标签、使用说明书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按 JY/T 0001 中有关规定进行。 

7.2  使用说明书中应详细说明使用导则，见附录A（资料性附录）。 

7.3 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场所。 

7.4  产品贮存期超过 1 a 后应重新检验，合格后方能销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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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录  A 

（资料性附录） 

使用导则 

 

A.1  使用时配用电源 

爆燃器配用电源可用静电起电机或高压放电器等高压电源。 

A.2  检查 

使用前应检查缸体。如发现缸体或缸盖出现裂纹，不应使用。 

A.3  使用步骤  

    使用时按下列步骤操作： 

a) 用直径不小于8 mm的棉球吸入浓度为95％的酒精约0.2 mL～0.3 mL； 

b) 擦拭缸体内壁四周，不应使缸体底部有积液。将缸盖盖在缸体上； 

c) 将爆燃器放在桌上，用手按住圆柱形缸体和底座，头部应远离爆燃器正上方，水平距离应大于

300 mm，爆燃器上方不应有障碍物和灯具等易碎物体； 

d) 将静电起电机或感应圈等高压电源的剩余静电放掉； 

e) 待爆燃器内的酒精充分挥发后（夏天约需30 s，冬天约需60 s），把高压电源与缸体外的电极

接线柱相连； 

f) 使高压电源工作，这时缸体内酒精蒸气应发生爆燃，将缸盖冲出。 

 


